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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問題Q 回答 A

1
取得高級別合格證書，可否登載為低
級別專業應變人員？

依據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：
通識級得由操作級、技術級、指揮級或專家級登載，
操作級得由技術級、指揮級或專家級登載，技術級
得由專家級登載
（技術級/專家級與指揮級不能相互登載）

2

取得高級別（如：技術級）合格證書
並登載為較低級別（如：操作級）專
業應變人員，應參加何種級別之再訓
練？

操作級
（應參加之再訓練級別以登載級別認定）

3
沒有取得專業應變人員合格證書，可
否參加再訓練？

不行。

4
有取得專業應變人員合格證書惟未登
載為專業應變人員，可否參加再訓練？

得依據取得的合格證書級別自費參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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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問題 Q 回答 A

5
取得高級別（如：專家級）合格證書
並登載為較低級別（如：技術級）專
業應變人員，能否參加專家級再訓練？

1. 可以
2. 若屬法規應完成再訓練之人員（簡報第8頁），

可申請補助。

6
取得操作級合格證書並登載為操作級
專業應變人員，能否參加技術級/指揮
級/專家級以上級別之再訓練？

不行。

7

112年3月取得操作級合格證書並於
112年4月登載為操作級專業應變人員，
原應於113年度完成操作級再訓練，但
於113年3月參加操作升技術級升級班
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，可否不用完成
操作級再訓練？

不行
（因適用法條不同）

再訓練Q / A （2 / 5）



3

編號 問題 Q 回答 A

8

某甲112年9月取得技術級合格證書並
於112年10月登載為A運作場所通識級
專業應變人員，若113年7月已依化學
署指示完成通識級課程並測驗合格，
因故離職後，於113年8月至B運作場
所登載為操作級專業應變人員，是否
要完成操作級再訓練？

一、取得合格證書日期（112年9月）與113年8月
至B運作場所登載為操作級專業應變人員，因期間
未超過1年，114年度才需要完成再訓練。
二、若取得合格證書日期為112年7月，113年8月
至B運作場所登載為操作級專業應變人員，已超過
1年，應依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第11條第2項規
定，於6個月內完成再訓練，可申請再訓練補助。

9

某乙112年3月取得技術級合格證書，
於112年5月登載為C運作場所操作級
專業應變人員，並於113年3月完成操
作級再訓練並測驗合格，之後因故離
職，於113年7月至D運作場所登載為
技術級專業應變人員，是否要完成技
術級再訓練？

無需再參加技術級再訓練；得自費參加技術級再訓
練。
（若當年度已先完成操作級/技術級/指揮級/專家
級再訓練，不論之後是否被登載的級別高過前次，
當年度均無需再次完成再訓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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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某丙於111年10月取得專家級專業應
變人員合格證書並於113年8月5日登
載為技術級專業應變人員，應於何時
完成再訓練？

1. 某丙應於114年2月4日前完成技術級再訓練。
（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第11條第2項）

2. 可申請補助。

11

某丁112年3月取得技術級專業應變人
員合格證書，112年6月登載為A運作
場所為操作級應變人員與登載為B聯防
組織技術級應變人員，則應參加再訓
練級別為何?

參加技術級再訓練。
（參照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，
簡報第12頁）

12

某戊分別於112年3月與5月取得指揮
級、專家級專業應變人員合格證書，
112年6月登載為A運作場所之指揮級
應變人員與B聯防組織之專家級應變人
員，應參加再訓練級別為何？

應分別參加指揮級與專家級再訓練。
（參照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，
簡報第12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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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關專業應變人員訓練、再訓練相關問題與回覆，請至
本署「專業應變人員訓練專區」七、Q&A 查詢

再訓練Q / A （5 / 5）

https://www.cha.gov.tw/cp-499-5357-1c52c-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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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訓練Q / A 示意圖（ I / III ）

操作級、技術級、指揮級、專家級

甲取得證書並於112年
度登載專業應變人員

113年
1月1日

113年
12月31日

甲113年度應完成再訓練

1

甲
取得證書

113年
1月1日 114年

1月1日

甲114年度應完成再訓練

112年
7月10日

甲登載為專業應變人員
（取得證書未滿1年）

113年
4月1日

2

114年
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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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取得證書

113年
1月1日112年

2月10日

甲登載為專業應變人員
（離取得證書已逾1年）

113年
5月1日

3

113年
11月16日

操作級、技術級、指揮級、專家級

運作人應於
15日內（113年11月
16日前）完成報備

再訓練Q / A 示意圖（ II / III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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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級、技術級、指揮級、專家級

甲取得證書，112年度
已登載為A運作場所操
作級專業應變人員

113年
3月1日

114年
1月1日

甲113年度
已完成操作
級再訓練

4
113年
6月1日

甲
離職

113年
10月1日

甲登載B運作場所
技術級應變人員

（113年度無需再次完成
技術級再訓練）

114年
12月31

日

甲自114年度起，
每年度應完成技術級再訓練

113年
1月1日

再訓練Q / A 示意圖（ III / III ）


